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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４００

万元–

９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２８８．１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国内外整体宏观环境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公司积极措施应对，在加大市场开

拓力度的同时，严格管控成本，优化组织机构，强化人才竞争机制，但成本压力仍然对公司业绩

造成影响，预计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因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

值，公司股票交易将面临在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6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关联交易预计补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２０１４－０１４

）等有

关公告，根据信息披露有关规定，现对上述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因工作疏漏，未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等有关决议

的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在巨潮资讯网进行披露， 现补充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第七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二、《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补充内容如下：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中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以下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收入 净利润 时间截点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６７５．３３ ４９３９４．２７ ２９８８．２３ １４１５９．２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华东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９７２．０ １９５．３４ ３１３０．８７ ９．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９３４３７８．０ ８９８５５３．９１ ５６６３２４２．０６ －６９０６．８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南京深宁磁电有限公司

５４３０．１９ ３７６８．８２ ３６２５．２１ －３７４．７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磁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０７．７２ －４６５．７７ ２０６４．７７ －３５６．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熊猫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１５３２．９４ ６０２．１７ ２０２８．２４ ４５９．２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２２８１．１８ ３０８０２６．３５ １４６２３９．７５ １３１０３．４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３００５８９．２９ ４２３５８３．７９ １１０６１１１．７３ １０８１４．４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国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４４５２．３１ ２７１３２３．８９ ３１６３４．２４ １０３２．６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北京华大智宝电子系统有限公

司

６９０８６ ３１９５４ ５７９５９ ５２５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熊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９１０．６４ ５６５６．２６ ２２６３７．７５ ８１５．９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６５０２３．７２ ２４１６１．８１ ６７４０６．６０ １５４６．１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

７６３１９．８０ ２７１０５．９３ ７４１６９．７０ １５０７．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

１７６９１１４．０５ ５５７２３２．３９ ３４３９９６．２６ ３４３．８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三乐玻璃陶瓷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９８４．３４ １５８．５９ ４２３．４０ －９６．２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华东电子光电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４９４５．６１ ２５８１．５９ ２００１．４７ ３９．４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８５１１．８９ ２５８．３７ １５７４８．９９ －５５６１．３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振华包装材料厂

１８８９．２６ ７７５．１１ ２９６３．２０ ３４．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２４１７６ ６５０９７ １０５０３０ ２０５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以上公司的净利润为全部股东净利润。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本公司增加齐鲁证券办理国金通用国

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６２００１

）、国金通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７６０１

）、国金通用鑫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４３９

）、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鑫利分级

Ａ

：

０００４５４

、 鑫利分级

Ｂ

：

０００４５５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在齐鲁证券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如有疑问，敬请登录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免长途话费）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29日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０３－２９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４５３

基金管理人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６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１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４３４

，

４３１

，

４８５．７０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３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利

Ａ

鑫利

Ｂ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４５４ ０００４５５

下属两级基金的份额参考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１．０１０ ０．９８８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29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ST贤成 公告编号 2014-03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2014]2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违法事实为：

（一）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三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4,500

万元的借

款提供担保事项；

（二）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三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4,500

万元的借款

提供担保事项；

（三）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三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4,500

万元的借

款提供担保事项；

（四）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一项贤成矿业为下属子公司

1,5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事项；

（五）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六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18,400

万元的

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六）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六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18,400

万元的借

款提供担保事项；

（七）公司未及时披露

24,147

万元银行存款被法院冻结事项；

（八）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向实际控制人黄贤优控制的广州华胜、广州集有、源

旺达等三家机构划转

45,000

万元非经营性资金的关联交易和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13,4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违反《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处罚决定：

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一）责令贤成矿业改正，对贤成矿业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对臧静涛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三）对王彬、李晓冬、马海杰、田树浩、黄绍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款；

（四）对吴茂成、蒋晓帆、王霖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罚款；

（五）对易永健、王汉齐、裴永红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李广建、张勇、黄志文、白延霄的责任已过行政处罚时效，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再

给予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4-011号

债券代码：126019� � � �债券简称：09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

"

《指引》

"

）的精神，按照中国证监会四川监

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有关工作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2014]8

号）的文件要求，本公司对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并按规定对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来至

2013

年底各相关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了专项披露， 上述相关公告公司已

登载在

2014

年

2

月

15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

按照四川监管局通知要求，公司将在

2014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每月定期自查并披露不

符合《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现将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有关承诺的

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不符合《指引》要求的承诺

1

、四川长虹在美菱电器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所作的关于土地、房屋转让的

承诺：

"2010

年

9

月

7

日，鉴于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租赁四川长虹的相关厂房房屋产权证

书正在办理之中，为进一步支持长虹空调的快速发展，确保长虹空调资产的完整性及经营

的稳定性，减少与四川长虹与美菱电器在房屋租赁方面的关联交易，四川长虹承诺：待该房

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后，本公司将该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尽快

转让给长虹空调，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2010

年

9

月

7

日， 鉴于绵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租赁的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厂房房屋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之中，为进一步支持绵阳美菱的快速发展，确保绵阳美

菱资产的完整性及

2010

年美菱电器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用地及厂房的稳定性， 四川

长虹承诺：待该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后，本公司将全力督促民生物流将该部分土地使用

权和房屋产权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尽快转让给绵阳美菱。

"

进展情况

:

针对该承诺未明确转让期限的问题

,

公司与美菱电器、长虹空调、绵阳美菱制

冷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沟通，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该承

诺事项进行规范或提交股东大会豁免履行。

2

、四川长虹在收购华意压缩时所作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承诺：

"

为解决华意压缩和四川长虹及关联方在冰箱产业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本次收

购完成后，在符合华意压缩、美菱电器及四川长虹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在条件成熟时，四川

长虹将通过规范、适当方式将华意压缩的业务与美菱电器之间进行整合，从而彻底解决潜

在同业竞争问题。

为彻底解决华意压缩与四川长虹及关联方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

符合华意压缩、美菱电器及四川长虹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在条件成熟时，四川长虹将通过规

范、适当方式将华意压缩的业务与美菱电器之间进行整合，从而彻底解决关联交易问题。

"

进展情况

:

公司已与华意压缩、美菱电器进行了沟通，公司拟按照有关规定对该承诺事项进

行规范或提交股东大会豁免履行。

3

、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在四川长虹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时所作关

于资产注入的承诺：

"

为了进一步减少长虹集团控股子公司世纪双虹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虹欧在产品委

托开发方面的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长虹集团承诺将应四川虹欧的要求将世纪双虹下属北京研

发中心相关资产以公允价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注入四川虹欧。

"

进展情况：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四川虹欧显示器件有限

公司受让四川世纪双虹显示器件有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并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披露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关联交易公告。 目前交易双方正在履行相关转让程序，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

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经自查，实际控制人绵阳市国资委存在一项超期未履行完成的承诺：

因历史遗留问题， 四川长虹拥有的部分房屋和土地存在未办证或误登记在长虹集团或国

营长虹机器厂名下。 针对该情形，

2008

年

6

月

25

日，绵阳市国资委以绵国资产

[2008]39

号

《绵阳市国资委关于协调解决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房屋、 土地过户及办证事宜的

函》复函如下：

"

我委已将涉及四川长虹土地、房产过户及办证等问题上报市政府，目前，正组织

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尽快完成四川长虹拥有的相关房屋、土地资产的过户和办证对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资产质量至关重要，市委、市政府及我委对此事项高度重视。 鉴于目前仍处于抗震救

灾期间，四川长虹拥有的相关土地、房产资产的过户就及办证问题在短期内暂无法完成，基于

此，我委承诺将继续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在

18

个月内完成四川长虹依法拥有的相关土地、房屋

资产过户及办证问题，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

该承诺期限为

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12

月。 截止公告之日，绵阳市国资委协调相关部门

召开了多次专题协调会，协助公司办理相关土地房屋资产过户和办证手续，目前已完成部分土

地使用权证办理、部分外地房产通过出售的方式予以解决，但因涉及的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发生

变化等原因无法全部完成相关土地房屋资产过户和办证手续， 至今绵阳市国资委仍在协调解

决。 公司未办理过户和未完成办证手续的土地房屋资产，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目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绵阳市国资委继续积极沟通，如确定无法履行，公司将形成变更

或豁免履行承诺方案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方案。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并检查本公司、股东及关联人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以维护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上接 B33版）

3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的下列情形

:

(1)

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作为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经核查

,

激励对象范围及激励对象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

,

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

2

、

3

号》等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各激励对象作为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合法、

有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会前

,

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对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

:

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董事会成员在审议表决各项议案时履行了忠实和勤勉义务

,

监事会未发现董事会审议

通过各项议案的程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019� � �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10

债券代码:126016� � � �债券简称:08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

首期授予方案(草案)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权激励方式

:

限制性股票

●

股份来源

:

由二级市场回购股票

●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拟授予激励对象

4,745.82

万股限

制性股票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

占本公司截止本计划草案公告日股本总额的

0.29%

。

一、公司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Baoshan Iron & Steel Co.,Ltd.

公司法定代表人

:

何文波

公司注册地址

: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宝钢指挥中心

上市时间

:2000

年

12

月

12

日

(

二

)

主营业务

钢铁冶炼、加工、电力、煤炭、工业气体生产、码头、仓储、运输等与钢铁相关的业务

,

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服务

,

汽车修理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钢铁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以及钢铁产

销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的销售与服务。

(

三

)

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构成

公司董事会由

10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4

名

;

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

公司高管层共有

7

名

,

其

中总经理

1

名

,

副总经理

5

名

,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1

名。

(

四

)

最近三年业绩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业绩情况如下

:

表

1:

公司

2011-2013

年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

单位

:

百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

，

０６５．５０ ６９

，

３８０．８０ ７９

，

２３４．２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８

，

６１１．８４ １４４

，

９７６．５０ １５１

，

８６５．４９

资产总计

２２６

，

６６８．３４ ２１４

，

３５７．３０ ２３１

，

０９９．７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４

，

６３４．０５ ８２

，

２２６．６９ ９８

，

８３８．１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

，

９６８．３６ １４

，

７８８．８６ １８

，

７９１．５８

负债合计

１０６

，

６０２．４１ ９７

，

０１５．５４ １１７

，

６２９．７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２０

，

０６５．９３ １１７

，

３４１．７６ １１３

，

４７０．００

表

2:

公司

2011-2013

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

单位

:

百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总收入

１９０

，

０２５．９７ １９１

，

５１２．１４ ２２２

，

８５６．５５

利润总额

８

，

００９．７６ １３

，

１３９．６５ ９

，

２６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６

，

０４０．３３ １０

，

４３２．９６ ７

，

７３５．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

６

，

３２０．８９ ４

，

７１９．８６ ７

，

００９．１８

表

3:

公司

2011-2013

年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６０ ０．４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６０ ０．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２７ ０．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９％ ９．５２％ ７．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３ １．３０ ０．６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６．７１ ６．５１ ６．０８

二、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健全公司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

应对行业激烈竞争和支

撑公司长远发展

,

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者和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

国资发分配

[2006]175

号

)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

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资发分配

[2008]171

号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证监公司字

[2005]151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

2

、

3

号》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制定《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计划”、“本计

划”

)

。

三、激励方式与标的股票来源

(

一

)

激励方式

本计划的激励方式为限制性股票。

(

二

)

标的股票来源

本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宝钢股份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宝钢股份

A

股股票或宝钢股份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的

A

股股票。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宝钢股份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宝钢股份

A

股股票。

四、拟授出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计划所涉及股票的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

A

股普通股。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4,745.82

万股

,

即公司股本总额的

0.29%

。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一

)

激励对象确定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以《公司法》、《证券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

国资发

分配

[2006]175

号

)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资发分配

[2008]

171

号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证监公司字

[2005]151

号

)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依据

,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

二

)

激励对象的范围

1

、激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

;

2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由公司控股公司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

,

不得参与本计划

;

持股

5%

以

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直系近亲属

,

非经股东大会批准

,

不得参与本计划

;

3

、公司控股股东的企业负责人在公司担任除监事以外职务的

,

可以参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但不能参与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

4

、证监会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

不得参与本计划

;

5

、激励对象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办法的考核结果原则上应在称职及以上

(

或同等评价等级

)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共计

136

人

,

占本计划公告时公司在册员工总数

0.36%

。

(

三

)

不得参与本计划的人员

1

、最近三年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

如在本计划实施过程中

,

激励对象出现以上任何规定不得参与本计划的情形

,

公司将按本计划的规定购

回已经授予该激励对象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并终止其参与本计划。

(

四

)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

职务 姓名

授予

股数

占首次授予

总量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

％

）

董事、总经理 戴志浩

５４３０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３３％

董事、湛江钢铁董事长 赵周礼

５４３０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３３％

董事 诸骏生

５４３０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３３％

副总经理、梅钢公司董事长 李永祥

４８８７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副总经理 周建峰

４８８７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副总经理 王静

４８８７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副总经理 储双杰

４８８７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副总经理 侯安贵

４８８７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副总经理 智西巍

４８８７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朱可炳

４３４４００ ０．９２％ ０．００２６％

其他公司领导、二级单位负责人及首席

师等

１２６ ４２４６２６００ ８９．４７％ ０．２５７８％

合计

１３６ ４７４５８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８８１％

上述激励对象中

,

不存在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其配偶或直系近亲属。

本计划实施后

,

公司股本结构等仍符合上市条件。

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

,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累计不

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确定方法

本计划每期授予方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的

50%

。 每期方案授予限制性股票时

,

定价

基准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

(1)

股权激励计划每期方案草案摘要公布前

1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2)

股权激励计划每期方案草案摘要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

(3)

公司标的股票的单位面值。

若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方式取得标的股票

,

定价基准应同时不低于股权激励计划每期方案草案摘要公布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均价。

根据上述规定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定价基准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

(1)

本方案公布前

1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3.81

元

/

股

);

(2)

本方案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3.70

元

/

股

);

(3)

公司标的股票的单位面值

(1

元

/

股

)

。

本方案授予价格按照定价基准的

50%

确定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

向上取整

),

即

1.91

元

/

股。

七、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授予日、禁售期和解锁期

(

一

)

本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

6

年

,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在计划有效期内

,

公司可以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计划有效期满后

,

公司不得依据本

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任何限制性股票

;

但本计划的各项条款对已授出尚未解锁或购回的限制性股票依然有

效。

在符合授予条件的前提下

,

董事会有权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

原则上每两年授予一次。

(

二

)

本计划的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应在本计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国资委批准、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且本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实现之日起

30

日内召开董事会

,

由董事会按相关规定确定。

授予日应为交易日。 授予日不得为下列期间

: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

;

2

、公司业绩预报、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为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应

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三

)

本计划禁售期

本计划每期方案授予日起

2

年为禁售期。 在禁售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

定

,

不得转让。

(

四

)

本计划的解锁期

本计划每期方案禁售期满次日后的

3

年为每期方案解锁期。 解锁期内任一年度

,

若达到限制性股票的

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以申请对其通过本计划所持限制性股票匀速解锁的比例解锁并依法转让

(

激励对象是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解锁后转让股份还应符合《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

对于公司业绩或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未达到某一年度解锁条件的

,

相应的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由公司按照本计划有关规定购回。

八、本计划及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解锁条件

(

一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本计划每期方案限制性股票授予和解锁时

,

公司均应达到既定的业绩考核指标。 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

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

指标设计需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

,

并切实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股权激励实施

的条件。

公司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参与本计划时

,

应符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或相应国有资

产监管机构或部门的有关规定。

1

、本计划每期方案限制性股票授予时业绩考核指标的目标水平

,

应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业绩水平及

同行业

(

或选取的同行业境内、外对标企业

,

行业参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行业分类标准确定

,

下同

)

平均业绩

(

或

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

)

水平

,

所有业绩考核指标均达到设定的目标值方可授予。

2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国资委、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3

、激励对象前一个会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称职及以上

,

即

C(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或

B(

其他激励对象

)

及以上

,

且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

若公司未达到授予条件

,

则公司当年不得依据本计划授予任何限制性股票

;

若激励对象未达到授予条

件

,

则公司当年不得依据本计划向该激励对象授予任何限制性股票。

(

二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1

、本计划每期方案限制性股票解锁时的业绩考核指标目标水平

,

应在该期方案授予时业绩考核指标目

标水平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

原则上不得低于公司同行业平均业绩

(

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

水平

,

所有业绩考核

指标均达到设定的目标值方可解锁。

2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国资委、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其他情形。

3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4

、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与个人业绩指标挂钩

,

按照激励对象所适用的绩效考核办法

,

根据激励对象的年

度考核结果

,

每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按以下比例解锁

:

个人绩效评价结果

解锁比例

高管人员 其他激励对象

Ａ ＡＡＡ

、

ＡＡ １００％

Ｂ Ａ １００％

Ｃ Ｂ ８０％

Ｄ Ｃ ０％

(

三

)

本计划首期方案的授予条件

除本计划已规定的条件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规定的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业绩条件如下

:

公司

2013

年度

:

1

、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

2.2

倍及以上

,

且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同行

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

,

并完成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

EVA

考核目标

;

2

、营业总收入较

2012

年度增长

1.1%,

达到

1812

亿元

,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

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

;

3

、

EOS(EBITDA/

营业总收入

)

不低于

9%,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

EOS

的平均值。

注

:

“宝钢股份

2012

年度营业总收入”

:

指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总收入剔除不锈钢、特殊

钢产品及罗泾厂区厚板产品营业收入后的值

,

即

1792.19

亿元

;

“国内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

:

指国内大型证券

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编制的“申银万国一级行业指数

-

黑色金属行业”分类中的全部

32

家上

市公司

(

不含宝钢股份

);

“国内对标钢铁企业”

:

指的是

2012

年度营业收入排名前

8

名的国内同行业

A

股上

市公司

(

不含宝钢股份

),

分别是

:

河北钢铁

(000709.SZ)

、太钢不锈

(000825.SZ)

、武钢股份

(600005.SH)

、鞍钢股份

(000898.SZ)

、马钢股份

(600808.SH)

、山东钢铁

(600022.SH)

、酒钢宏兴

(600307.SH)

、华菱钢铁

(000932.SZ);

“境外

对标钢铁企业”

:

指韩国浦项钢铁公司

(Pohang Iron and Steel Corporation,

英文简称 “

POSCO

”

,

证券代码

“

005490.KS

”

)

、日本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

(Nippon Steel & Sumitomo Metal Corporation,

英文简称“

NSSMC

”

,

证券代码“

5401.JP

”

)

、日本钢铁工程控股公司

(JFE Holdings, Inc.,

英文简称“

JFE

”

,

证券代码“

5411.JP

”

)

、美国

钢铁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英文简称 “

USS

”

,

证券代码 “

X.US

”

)

、 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

(ArcelorMittal,S.A.,

英文简称“

ArcelorMittal

”

,

证券代码“

MT.US

”

)

和台湾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

英文简称“

CSC

”

,

证券代码“

2002.TT

”

)

等六家企业。

(

四

)

本计划首期方案的解锁条件

除本计划已规定的条件

,

本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规定的公司解锁限制性股票业绩条件如下

1

、第一次解锁

:2015

年度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

2.5

倍

,

且吨钢经营利润

位列境外同行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

,

并完成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

EVA

考核目标

;

营业总

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定比增长率

2%,

达到

1848

亿元

,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

平均值

;EOS(EBITDA/

营业总收入

)

不低于

10%;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

EOS

的

75

分位值。

2

、第二次解锁

:2016

年度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

2.8

倍

,

且吨钢经营利润

位列境外同行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

,

并完成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

EVA

考核目标

;

营业总

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定比增长率

3%,

达到

1866

亿元

,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

平均值

;EOS(EBITDA/

营业总收入

)

不低于

10%;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

EOS

的

75

分位值。

3

、第三次解锁

:2017

年度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

3.0

倍

,

且吨钢经营利润

位列境外同行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

,

并完成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

EVA

考核目标

;

营业总

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定比增长率

5%,

达到

1903

亿元

,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

平均值

;EOS(EBITDA/

营业总收入

)

不低于

10%;

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

EOS

的

75

分位值。

注

:

上述业绩指标中本公司指标值不含剔除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投产后

3

年数据内对业绩指标

的影响

(

下同

);

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境外对标企业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均分别与授予指标所选标的相同

,

但可剔

除变动幅度异常的企业及其他不可比的重大事项。

九、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解锁

(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1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授予方案。

2

、董事会审议批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的授予方案

,

报国资委审批和证监会备案。

3

、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的名单。

4

、公司向激励对象发出《限制性股票授予通知书》与《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

5

、激励对象在公司发出《限制性股票授予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与公司签订《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

书》

,

并支付标的股票认购款。

6

、公司制作限制性股票计划管理名册

,

记载激励对象姓名、授予数量、授予日、《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

书》编号等内容。

7

、公司根据国资委、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实施本计划的相关事宜。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本计划规定

,

在每期方案解锁期内

,

当达到解锁条件时

,

激励对象向公司申请解锁

,

解锁申请经公司董事

会确认后

,

由公司统一办理标的股票解锁事宜。

激励对象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后

,

由公司统一办理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解锁事宜。解锁期内

,

激励对象在每年依次可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上限为该期计划获授股票数量的

1/3,

实际可解锁数量与激励对象最近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

:

个人绩效评价结果

解锁比例

高管人员 其他激励对象

Ａ ＡＡＡ

、

ＡＡ １００％

Ｂ Ａ １００％

Ｃ Ｂ ８０％

Ｄ Ｃ ０％

本计划激励对象因解锁而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转让限制规定如下

:

1

、 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2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

、授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性股票中不低于

20%

的部分锁定至任期期满。

4

、《公司章程》的其他规定。

(

三

)

本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不予解锁规定

1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

,

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

可在发生之日起解锁

;

尚未达到

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格购回

:

(1)

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

且退休后不受雇于竞争对手时。

(2)

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

(3)

激励对象死亡时

(

由其法定继承人按规定解锁

)

。

(4)

激励对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5)

激励对象并非由于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而被公司辞退时。

(6)

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的人员时。

(7)

激励对象的劳动合同到期

,

公司不与其续约时。

2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

,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有权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和当时市场价的孰低值

购回

:

(1)

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时。

(2)

激励对象的劳动合同到期不与公司续约时。

(3)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在本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时。

(4)

激励对象退休后受雇于竞争对手时。

(5)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被辞退

时

(

董事会有权视情节严重程度追回其已解锁获得的全部或部分收益

)

。

3

、本计划有效期内

,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

本公司不得依据本计划向其授予新的限制性股票

,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所有限制性股票公司有权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和当时市场价的孰低值购回

:

(1)

激励对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自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之日起。

(2)

激励对象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自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3)

激励对象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自其具有该情形之日起。

(4)

激励对象将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的

,

自其前述行为实际发生之日或签署

相关书面文件之日起

(

以在先的日期为准

)

。

(5)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

十、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一

)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本计划有效期内

,

限制性股票解锁前本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

股、配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

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

、缩股

Q=Q0×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缩股比例

(

即每股股票缩为

n

股股票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3

、配股

Q= Q0×(1+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配股的比率

(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Q

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二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本计划有效期内

,

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

,

应对授予

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2

、缩股

P=P0÷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或缩

股比例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

、配股

P=P0×[P1+P2×n]/[(1+n)×P1]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P1

为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比率

(

即配股的股数与

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三

)

本计划调整的程序

1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以上情形发生时由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应聘请律

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董事会根据上

述规定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后

,

应及时公告。

2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或其他条款的

,

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本计划实施程序、授予及解锁程序

(

一

)

本计划实施程序

1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报国资委履行预沟通程序

;

2

、董事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

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名单

;

3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报国资委审批

;

4

、董事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后的

2

个交易日内

,

公告董事会决议、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摘要、独立董事意见

;

5

、公司聘请律师对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出具法律意见书

;

6

、限制性股票计划报证监会备案

,

并同时抄报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主管税务机关

;

7

、在证监会对本计划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同时公告法律意见书

;

8

、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议案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

9

、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监事会应当就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说

明

;

10

、股东大会批准限制性股票计划

(

草案

)

后

,

限制性股票计划即生效。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

计划且每期方案授予条件实现之日起

30

日内

,

公司应当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完

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

二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程序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程序见本摘要公告第九条。

十二、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一

)

公司的权利义务

1

、若激励对象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考核不合格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批准并报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有权购回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

、若激励对象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忠实义务

,

或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

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购回

,

情节严重的

,

董事会有

权追回其已解锁获得的全部或部分收益。

3

、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

,

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相关税费。

4

、 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限制性股票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或解锁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5

、公司应当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及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有关规定

,

积极配合满足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锁。但若因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

意愿解锁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

,

公司不承担责任。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

二

)

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

、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

,

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

,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

、激励对象保证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解锁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合法资金。

3

、激励对象有权且应当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解锁

,

并遵守本计划规定的相关义务。

4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5

、激励对象因参与本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相关税费。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十三、本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1

、若公司发生合并、分立或控制权发生变更

,

原则上所有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

激励对象不能

加速解锁。 但若因合并、分立或控制权变更导致本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发生变化

,

应重新履行申报审核程

序。

2

、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

,

应当终止实施本计划

,

不得再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继续授予新的限制性

股票

,

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购回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

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其他上述未列明之情形时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原则对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处理。 公司因本计划规定实施购回时

,

无须向激励对象支付对应标的股票购股资金利息。

4

、自股东大会批准本计划之日起满

6

年后

,

本计划自动终止。

在计划有效期内

,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

,

可提请股东大会决议提前终止本计划。 如果公司股东大会决定

提前终止本计划

,

公司将不再根据本计划授出任何限制性股票。 除非另有规定

,

在本计划终止前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继续有效

,

并仍可按本计划的规定解锁。

十四、本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

一

)

本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的规定

,

公司将按照下列会

计处理方法对本方案成本进行计量和核算

:

1

、授予日会计处理

:

根据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

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2

、禁售期与解锁期会计处理

:

公司在禁售期与解锁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以对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础

,

按照单位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

积。 激励成本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3

、解锁日之后的会计处理

:

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

二

)

本计划首期方案对业绩的影响测算

本方案草案公告时

,

股权激励成本估计约为

9017.06

万元

,

该成本将在激励计划等待期内进行摊销

,

每年

摊销金额如下

: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各年分摊成本

１６２８．０８ ３２５６．１６ ２５０４．７４ １２５２．３７ ３５７．７１

假设

2014

年

6

月授予。

根据本方案解锁业绩条件

,

上述激励成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净利润为负。

(

三

)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公告经审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和各年度确认的成本

费用金额及累计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十五、上网公告附件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

草案

)

。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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